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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经广东省湛江市委批准，市纪委对市人防办原党组书记梁小
略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经查，梁小略违反生活纪律，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内，与其他女性共同生活，并按月支付生活费；违反计划生育
法律法规，非婚生育三名子女。此前，亦有辽宁落马官员李青山被举报
有“一妻四妾六子女”，涉重婚、超生等问题。

案例解析

以案说法

司机拿走了公司油卡里的钱
到底是盗窃还是侵占？

通讯员 陈清平珀栗思

今年3月底，41岁的河南人王某到海宁某厂应聘，老
板娘周某跟他谈好，保底月薪4000元，主要工作是帮老
板娘拉货、送货等，包吃包住。王某觉得待遇还可以，就
开始上班，当时没跟周某签订劳动合同。

这家厂有一辆柴油车和一辆汽油车，需要经常出差
跑业务，所以加油比较频繁，王某觉得经常跟周某预支
现金加油的做法很费事，便提出让周某办理一张加油
卡，这样方便又省事。5 月中旬，周某和王某一起来到
海昌街道金三角附近的一个加油站，办理了两张限车
号的加油卡，也就是说，两张加油卡只能用来对厂里的
汽油车和柴油车加油。

当时，因为周某没带身份证，就用了王某的身份证
开户办理了加油卡，每张油卡内充值了500元。周某认
为，既然加油卡是限车牌号加油的，用王某的身份证开
卡也无所谓。接下来的几天相安无事，两张卡里的钱很
快就用完了。

5月20日，王某开车送周某来到加油站，给两张加油
卡充值。这次，周某给每张卡均充了2000元。没想到3
天后，王某因不想跟周某签合同，主动提出辞职，并归还
了两张加油卡。周某跟王某结清工资后，自认为两清了，
不料没过几天就出事了。

当周某用加油卡去加油时，傻眼了！加油站工作人
员称，这张卡已经被注销了，不能再使用了。周某立即赶
到办理加油卡的地方查询，发现两张加油卡已经在5月
24日被注销，注销人是王某，理由是卡遗失。随即，王某
办理了新的加油卡，并把注销的两张加油卡上的近4000
元余额都转到了新办的卡里。

周某很气愤，来到海宁市公安局海昌派出所报警
求助。

但派出所一开始并未立案和受理，理由是此案不属
于盗窃，而属于侵占，属于经济纠纷，应该向法院提起
诉讼。

那么，此案到底属于什么性质？
经海宁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商议，最终认同王某

的行为属于盗窃，应该立案受理，因为加油卡办理完毕
后，由谁保存使用的问题是定性的关键。如果始终由王
某保存使用，那么王某是基于合法占有而产生非法占有，
是侵占；但本案中，王某并没有合法占有和使用他人财产
的前提，其挂失后，将他人财物转出并占有的行为明显涉
嫌盗窃。

性质定下后，海昌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并于6
月2日将王某抓获归案。王某交代了自己两次注销加油
卡，两次补办新卡，并将周某出钱充值的3600多元余额
转入自己加油卡内，并用于套现的全部事实。日前，王某
因涉嫌盗窃，被海宁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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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鹿轩 本报记者 高敏

湖北小伙李某经人介绍在温州一家西餐厅
做厨师主管，月薪2.4万元，但干了一年多，小伙
一直没签书面劳动合同。李某认为，按照劳动
合同法，用人单位起码要赔偿他经济补偿金、未
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加班工资
以及补缴社保费用，七七八八算起来合计45.8
万余元。

但日前，温州鹿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小伙
的这个诉请没有得到支持。这又是为何？

西餐厅的老板叫林某，2014年1月，林某与
陈某、王某签订协议，由陈、王二人承包该西餐
厅，期限为两年。根据协议，陈某和王某自行承
担西餐厅经营的一切开支，包括购买食材、员工
工资等等。

同年3月25日，李某经中间人文某介绍，到
西餐厅担任厨师主管。据李某自己说，他没有
签书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约定了税后工资为
每月2.4万元。2015年4月30日，因为西餐厅一
直不肯缴纳社保，李某提出解除劳动关系。

辞职后，因为双方在工资问题上无法达成
一致，李某最后提出诉讼，要求西餐厅支付经济
补偿、未签合同需支付的双倍工资差以及加班

工资等费用，总计45.8万余元。
但庭审中，西餐厅方面指出，其和李某并不

存在劳动关系。因为西餐厅已经承包给了陈某
和王某，李某是二人从外面招聘的厨师，工资也
应由他们发放。

法官说法：
经查，涉案西餐厅的负责人已经在2014年

1月把西餐厅整体承包给了陈某、王某经营，承
包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了由这两人承担西餐厅
项目的一切开支并自负盈亏，而且李某是陈某、
王某从外部招用的，工作期间实行打卡考勤，与
厨房其他员工一起接受陈某的排班管理。并且
陈某和王某已经支付足额工资。

由此，法院认定，李某和西餐厅之间不存在
劳动关系。

虽然李某提出，西餐厅曾出具工作证明，载
明了他担任厨师主管一职。但经法院查明，这
份工作证明是李某离职前为了获得其他更高工
作收入，由介绍人文某联系西餐厅出具的，而且
西餐厅为了反驳李某主张的事实，已经提供了
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法院最后判决，李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
明他与西餐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应承
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驳回了李某的诉
讼请求。

通讯员 张茹颖

我国的传统思想
是养儿防老，尤其是农
村的老年人，认为赡养
老人是儿子的事，财产
也 就 自 然 留 给 了 儿
子。但是，出嫁的女儿
没分到家产，就意味着
不需要赡养父母吗？

仙居的冯老太今
年 68 岁 ，育 有 5 个 子
女，3 儿 2 女。老伴去
世早，冯老太含辛茹
苦一手拉扯大了 5 个
孩子。

2002 年，儿女们都
成年后，冯老太按照农村习俗，在村干部的见证
下进行了分家，将四间房屋和家具全部分给 3
个儿子，并在分家书中写明，以后的赡养及一切
费用由3个儿子承担。

现如今，子女们先后成家立业。二儿子和
小儿子都按照约定承担了赡养责任，但是大儿
子觉得分家分得不公，拒绝赡养，甚至让母亲搬
出了同住的房屋。

去年12月，冯老太所在村的土地被国家征
用，其他两个儿子为她缴纳了 56000 多元的养
老保险费，根据政策，冯老太作为失地农民可以
享受每月1500元的养老金。不过，大儿子同样
没有掏这笔钱。

大儿子的种种行为终于让冯老太寒了心。
今年3月，她将大儿子林某告上法院，要求林某
按照三分之一的份额承担其养老保险费和所花
的医药费，并且每年支付赡养费3000元。

然而，林某在法庭上辩称，他并不是不愿赡
养母亲，他认为5个子女都有赡养母亲的义务，
不应该只由3个儿子承担。冯老太却觉得，两

个女儿已经出嫁，当初财产也都留给了儿子，自
然要由儿子来赡养。

6月13日，仙居法院一审判决冯老太所缴
纳的养老保险费和所花费的医疗费由林某负担
五分之一，驳回了冯老太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根据法律规定，赡养义务人的范围包括子

女，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均应履行赡
养义务。而且，子女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不受
父母有无财产、是否分过家以及分家是否公平
的影响。因此，本案中，原告的5个子女均有赡
养义务，原告的养老保险费、医药费由被告承担
五分之一。

另外，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1
条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无劳动能力的
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
权利。”本案原告缴纳保险金后每月能享受1500
元养老金，不属于“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
父母”，故原告再要求支付每年 3000 元的赡养
费的诉求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月薪两万多的厨师
做了一年也没签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赔偿诉请被法院驳回 这是为啥？

没分到家产的女儿
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吗？

法官：赡养父母不是“等价交换”


